附件一：
承诺函
我公司（单位）参加本次内蒙古龙佳牧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审计、评估机构选聘项目竞选，在此郑重承诺：
[bookmark: _GoBack]1、我公司将严格保守本次项目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本身信息，因本项目知悉的采购人的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信息），不得将上述有关信息等泄露给第三方。如因我公司或其工作人员（包括已经离职但是在我公司工作期间知悉上述信息的人员）泄密而引起纠纷或任何问题，均由我公司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涉诉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2、我公司（单位）及工作人员与内内蒙古龙佳牧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内蒙古龙佳牧业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作出公正判断的关系。
3、我公司（单位）及工作人员与本次审计、评估机构选任项目的其他竞选人无任何沟通或约定，不存在任何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4、我公司（单位）未被行业主管部门禁止营业资格，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产，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
5、我公司（单位）对在本次竞标中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因提交材料具有瑕疵导致内蒙古龙佳牧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及其相关人员作出错误判断，受有损害的，均由我公司（单位）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涉诉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6、如我公司（单位）有幸被贵方选中，我公司承诺在服务期限内，未经贵方同意，不变更团队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否则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若有违背，我公司（单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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